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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    

浙江省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梁上上 

阅读次数： 1269  2006-8-7 14:57:00 

        一、个人简历与现任职务   

     （一）个人简历 

     梁上上，男，汉族，1971年1月生于浙江省新昌县。 

     1987年9月，考入浙江省新昌中学，1990年7月毕业。 

     1990年9月，考入杭州大学法律系，1994年7月毕业并获得法学学

士学位。 

     1994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1997年7月毕

业并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8月，任教于浙江大学法学院。1999年9月聘为浙江大学讲

师，并2002年12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200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2004年7月毕业并获得民商法学

博士学位。 

     （二）现任职务 

     现为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

会民法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法制研究所秘书，浙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杭

州市法学会理事。 

     二、主要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法基础理论与公司法有较为

深入的研究。对于法律有自己的理解，主张在具体的案件中理解法律条

文的真正含义，认为判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强调从制度着手来理解

民商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于疑难案件，主张利用结构利益衡量的方

法加以解决，寻找最为妥当的解决方案（具体体现在《利益的层次结构

和利益衡量的展开》等系列论文中）。在法学研究方法上，着重法学理

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利用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利用实际问题丰富

法学理论。 

     三、承担的科研项目及成果 



     1、主持浙江省人大法制委项目：《法律漏洞与利益衡量》（200

1）。 

     2、主持浙江省民政厅项目：《民间组织财产性质研究》（200

2）。 

     3、主持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公司法人制度的原则与例外》（200

1-2004）。 

     4、主持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项目：《企业法研究》(2002)。 

     5、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市公司信用制度的法律架

构》（2001、11）。 

     6、参与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民间组织管理研

究》（2002）。 

     四、主要学术成果 

     自从研习法律以来，共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但是，作者更注重论

文的质量，许多论文在我国享有盛誉的期刊上发表。特别是，法学界最

高级别刊物《法学研究》上发表学术论文达五篇，是我国的同年龄的青

年学者中属于最多者之一。主要有： 

     1、《论商誉和商誉权》，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5期。 

     这是我国研究商誉和商誉权最早的学术论文。该文主要对商誉的概

念与主要特征，商誉权的性质、商誉权的保护、商誉的出资、侵害商誉

权的行为等作了研究。此后，对商誉的研究逐渐多起来，但大多都要引

用该文。该文为此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2、《股份公司发起人责任研究》，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6

期。 

     该文对股份公司发起人的责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该文是国

内最早对公司设立制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3、《论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

期。 

该文认为，虽然行业协会是以民间方式运作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法人，但

由于其是由同一行业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所组成的组织，也可能

成为作出反竞争行为的场所。为此，论文主要研究：行业协会在竞争法

上的地位；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对它的五类反竞争行为进行了研

究，并且以固定价格为例对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的经济动因作了分

析；对以律师为代表的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也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

了立法建议。 

     该文具有前瞻性，发表后，常为研究“竞争法”和“行业协会法”



等社会中介组织的论文引用。 

     4、《利益的层次结构和利益衡量的展开》，载《法学研究》，200

2年第1期。 

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的利益衡量理论提示了法官运用法律

进行判案的过程就是利益衡量的过程，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也有其缺

点，最根本的是它没有科学的规则体系，容易导致恣意。《利益的层次

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一文，针对日本学者的仅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进行衡量的理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原创性理论——“结构利益衡量

法”，把利益层次结构分为：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建立了科学的规则体系，避免了利益衡量的恣意。正

象只有实体法，没有程序法，仍然无法进行公正的判决一样，没有完善

的衡量规则是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的。作者提出的四个层次的利益层次结

构的构建，意在充当程序法的角色。并且结合具体案件，分三种不同的

情形对利益衡量的展开作了具体的分析。这些思想具有原创性，是法学

基本理论的重大突破。 

     该文发表后，在民法学界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基于该文的研究成

果，作者对法律的认识也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法律问题的认识、思

考与分析，也有了自己的分析问题的路径。以这种方法为基础，作者分

别研究了“控股股东侵权案的法律障碍与制度创新”和 “自行召集的股

东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是否有效”等疑难问题。这两者均发表于《法

学》，后来都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获得

大家的认可。可见，利益衡量理论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

是很有用处的。 

     5、《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载《法学研究》，200

3年第3期。 

虽然《物权法》是最基本的法律，而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中最基本的原

则。但是，该原则存在的因法定而导致的僵硬性的弊端也是不得不加以

考虑的。论文对物权制度的传统理念进行了批评性分析，并作了重新厘

定：其存在于自由与强制之间。基于对物权进行解构和重构，创造性地

提出了基础性物权与功能性物权的概念，妥当地回答了物权法定主义的

边界：基础性物权应当坚持物权法定主义，而功能性物权则可以创设。

最后，对有重大影响的三个物权法草案的相关条款分别进行了评析，并

提出了自己的《物权法》建议条文。 

     论文发表后，在民法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著名法学家江平主

编的《中美物权法的现状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全文

转载。还被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学精粹——民法卷》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全文转载。有的大学甚至已把该文作为

必读书目。 

     6、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主要

有： 

     （1）《控股股东侵权案的法律障碍与制度创新》，载《法学》200

2年第7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

第11期。 

     （2）《个人独资企业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

劳动法学》2002年第8期。 

     （3）《自行召集的股东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是否有效》，载《法

学》2003年第1期。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

3年第5期。  

     （4）《上市公司信用的法律架构》，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

第3期。全文转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五、主要奖励 

     1、1993年9月，获得杭州大学最高奖“竺可桢奖学金”。 

     2、1994年10月，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成果论文类一

等奖。 

     3、2001年9月，《论行业协会的反竞争行为》（载《法学研

究》，1998年第4期）获得浙江省教育厅二等奖。 

     4、2004年6月，评为清华大学“学术新秀”（学术十佳）之一，

为该年度七大文科学院中的唯一入选者。 

     5、2004年7月，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生称号。 

     6、博士论文《论股东表决权——以公司控制权争夺为中心展

开》，2004年9月，获得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 

     7、《利益的层次结构和利益衡量的展开》（载《法学研究》2002

年第1期），2003年9月获得浙江省教育厅二等奖（2003），并2003

年12月获得第11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2001—2002）优秀论文成

果类三等奖。 

     8、2004年12月，《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载《法

学研究》2003年第3期）获得第12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2003—20

04）优秀论文成果类二等奖。 

                                   转自浙江法学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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